思茅区各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工作清单

填报单位：思茅区林业和草原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服务项目
	服务事项
	服务对象

	服务群众
	[bookmark: _GoBack]1.做好公益林及天然林停伐保护，统筹优化好国有公益林的调入调出工作，完善天然林保护工作，做好国家级、省级公益林管护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，非天保区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及管护补助工作；
2.妥善解决集体林地类重叠、权属交叉等问题，按照“尊重历史、照顾现实、依法依规”的原则，高度重视由林木、林地权属争议而引起的各种矛盾，做好林权争议调处工作，积极做好群众涉林维稳信访工作；
3.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，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%以内，无公害防治和产地检疫率达到100%。
	林农、林地承包户

	服务基层
	1.健全护林员管理制度。加强护林员联动系统APP上线及培训，严格按照管护合同加强护林员管理，认真做好护林员的培训、监督、考核和管理等工作，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建立巡护员信息化管理系统，规范巡护员管理，充分发挥巡护员一线管理效率；
2.指导乡镇（街道）运用好“森林督查暨林政执法综合管理系统”和“云南省森林资源监测预警平台”，开展好森林图斑督查工作；
3.加强野生动植物及亚洲象安全防范相关工作，做好保护宣传工作，年内完成思茅区22名亚洲象跟踪员及20名专业护象队参加监测APP系统和亚洲象预警云MAS系统使用培训。
	各乡镇（街道）林业和草原服务机构

	服务企业
	1.积极主动开展好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民生性、大中型矿山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重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服务工作，严格按照“提前介入、主动衔接、绿色通道、依法高效、全程服务”的原则，确保重点重大项目顺利落地；
2.稳步推进林下经济，抓好淞茂谷林下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、良宝益康公司三棵桩林下中药材基地等示范带动，强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；
3.加强林产加工行业规范管理，对辖区内所有林业加工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排查，最终达到达规保留一批、规范整治一批、淘汰关停一批。
	涉林企业



